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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庭信息”或“公司”）

已于2025年6月20日与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光电园”）签订了《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新实验室项目的投资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投资

合作而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具体以项目实际实施为准，《投资合作协议》中

的项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公司将根

据项目实际推进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一、协议签署情况 

基于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

公司与光电园2025年6月20日就光庭信息拟投资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

新实验室项目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后续具体推进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 



性质：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地址：武汉市光谷一路光谷建设大厦附楼2楼 

负责人：杨志霞 

2、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光谷光电园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4、履约能力分析：光电园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 

乙方：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基于相互融合、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拟投资

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新实验室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以供

双方恪守。 

（一）合作内容 

1、拟投资建设项目：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新实验室项目 

2、项目内容：在光电园选址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新实验室项目，

打造面向产业、高校、研究院所的公共创新平台，满足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研

发与测试、人才培养需求，提升产品创新力、研发效率、算法模型质量，开

创汽车软件研发新范式，大幅提升汽车软件工程质量和规模化交付能力；同

时配合东湖高新区引进产业链相关企业，力争引进多家合作伙伴落户。 

（二）权利和义务 

1、甲方在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甲方积极支持并协助乙方办

理相关手续，提供优质服务，并依法依规为乙方提供优惠支持政策等。 

2、乙方承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并按协议约定进行投资、经营，保证项目公司获得的本协议

约定的支持不得用于项目之外的用途。 

（三）其他 

1、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项目公司不履行本协议为其设定的责任和

义务，甲方有权终止提供后续所有支持，并有权要求项目公司退回已收到和

享受的甲方提供的支持，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只有经双方共同以书面形式认同，本协议的所

有条款方可商谈修订。 

3、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可向甲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解决。 

4、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本协议的电子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本协议与补

充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未来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效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本年

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如未来能按计

划顺利推进实施，将会对公司研发能力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公司“AI+”

发展战略目标实现及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合作约定，具体项目的实施

尚需经立项审批、公开招投标程序、签订具体投资协议等程序，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响应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1、最近三年公司已披露框架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截 至 目 前

执行情况 

是 否 于 预

期 存 在 差

异 

2023-7-18 

关于与广州市番禺区

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意

向书的公告 

在广州市番禺区投资建设

光庭华南总部基地项目 

正 在 履 行

中 
否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股未发生变动。除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将于2025年6月23日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不涉及减持等股份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7）。 

七、备查文件 

1、《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服务中心与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数字汽车创新实验室项目的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光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